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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创作与跨文化实验

荆　芳

摘　要：戏曲新剧目的创作需求既有来自编剧的因素、导演的因素、演员的因素，也有来自当代文化

背景的动因。跨文化戏曲剧目创作早已成为戏曲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总体来看，虽然有了一定的实践积

累与优秀作品，但仍然处于实验阶段。相比较西方的跨文化戏剧创作，大部分的跨文化戏曲作品类型仍然

比较单一。如何为戏曲剧目的新创意服务，如何进一步拓展跨文化的戏曲作品类型，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跨

文化创作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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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２００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票通过将昆曲艺术列为世界首批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对于中国戏曲艺术的保护要从继承做起。继承主要是指对于传统剧目及

表演形式的发掘整理工作。与此同时，对于新编剧目的需求与对传统舞台形式的更新仍然热情高涨。

连续多年的各类戏剧节、京剧节上演的剧目中仍以新编剧目为主体，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这样

的一种看上去有些相悖的状况也许并不能完全归之于剧人们无意于继承，或轻视了继承的意义，其中

既有编剧的因素，也有表演者的因素。新时代的编剧们自然有更多的热情想创造结合本时代舞台特点

与艺术理想的剧作，更愿意用新的故事表达新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表演艺术家们也似乎在通过寻

找新的人物形象体现出自己的舞台艺术人物创造的深入。在这个时代他们尤其感受到了来自这个方面

的压力。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岳美缇在１９９３年凭借一出传统名剧 《玉簪记》荣获了 “白玉兰”奖，

可是通过与同时获奖的话剧 《李白》、越剧 《陆游与唐婉》及黄梅戏 《红楼梦》的对比，她又感到自

己的 “创造是有限”的。“和他们站在一起，我感到汗颜，我惴惴不安。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都有了自

己创造的人物，而我呢？从那一刻起，我一直梦想着加入这支无形的新戏曲创作队伍，一直梦想着自

己在真正意义上创造一个崭新的古代人物。”［１］时年５６岁的岳美缇终于通过郭启宏的 《司马相如》创造

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又不同于传统舞台上 “巾生”形象的昆曲人物。岳美缇通过她的艺术创造实践传

达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有成就的戏曲演员们急切地需要通过新的形象探索来完善自身的艺术，

这无疑也刺激了新剧目的创作。

新剧目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动因来自于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昆曲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个事件本身就很能说明中西戏剧文化交流与跨文化认同这一文化背景。在当今时代，世界性的文化

活动越来越普遍和深入，每个民族所拥有的即使是再传统的艺术也 “不得不”面临着频繁的跨文化对

话的需求。这样的需求也在刺激着许多戏曲工作者的剧目创作，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运用中国戏

曲改编西方经典。从上世纪初算起，这种改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２０世纪初，冯子和根据小仲马的

《茶花女》改编演出京剧 《二十世纪新茶花》 （１９０９）。由此，中国戏曲演绎西方经典文本已有百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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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它几乎与中国话剧改编演出西方经典同步）。新中国成立前，各地有些零星剧团已摸索着把莎剧

改编成戏曲上演，如国风苏昆剧团的周传瑛先生，曾把 《哈姆雷特》改编成昆剧 《疯太子》，但由于人

们对于这种艺术形式的转换还处于刚刚起步的探索阶段，所以并没有成熟的作品留下来。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后，又形成了一次戏曲改编西方经典的高潮，最有代表性的是 １９８６年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和

１９９４年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戏剧节上推出了一系列的戏曲作品 （京剧 《奥赛罗》、昆剧 《血手

记》、越剧 《天长日久》（据 《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第十二夜》、《冬天的故事》，黄梅戏 《无事

生非》等），形成了戏曲艺术形式改编莎士比亚作品的高潮。同时，也间或有了一些奥尼尔①、布莱希

特等欧美现代戏剧名家的作品移植。２１世纪初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出现了改编演出西方

经典的第三次高潮。戏曲改编西方经典形成了一种更为开放与多元的态势。无论在选择对象的题材上，

还是作家作品的风格类型上都更加多元化，不仅有传统的莎士比亚等西方悲剧作品的改编，也有现实

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甚至荒诞派的作品 （如２００６年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改编创作易卜生同名

京剧 《培尔金特》，以及由杭州越剧院上演的著名编剧孙惠柱根据易卜生 《海达·高布勒》创作的越剧

《心比天高》；由浙江省京剧团与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创排的实验京剧 《王者俄狄》，于２００８年９月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剧协举办的 “２００８年巴塞罗那国际戏剧学院戏剧节”中粉墨登场）。它们标志着

这种跨文化改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跨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中国戏曲舞台呈现样式的多样化，同时伴随的题材的丰富性正在

突显。从大量的西方小说中选择形象或故事素材，将是跨文化改编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西方戏剧改编

中国戏曲，难免会受到台词语言、已有舞台形象的诸多影响，而文学形象的相对抽象性与距离感，可

以为改编者提供更宽阔的空间发挥舞台想象。２００７年，上海京剧院的表演艺术家严庆谷自导自演了根

据契诃夫小说 《公务员之死》改编的京剧小戏 《小吏之死》，并在第二届 “中国戏剧奖·全国小戏小

品奖”评选中，获得中国戏剧奖、优秀表演奖、观众最喜爱的演员等奖项。这个事件能够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这种跨文化改编的新进展。

戏曲改编西方经典确实有了大量的实践基础 ─—其中探索得比较多的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戏曲剧目

创作─—也因此使得许多理论问题得到更多的彰显。比如，如何做到创作中 “中国气派、戏曲风格、

莎士比亚韵味”的平衡结合？在改造原著中譬句妙语的同时，如何产生出精彩的唱段与鲜明的形象？

如何做到行当与人物设计的准确定位与自然表现？著名戏剧学者任明耀先生总结过莎剧戏曲化改编的

几个重要意义：“莎剧为戏曲剧目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莎剧的生动性，为丰富戏曲表现形式提供了土

壤”；“莎剧的现实主义因素为深化中国戏曲主题提供借鉴”；“莎剧中的人物形象可以丰富戏曲舞台中

的人物画廊”；“莎剧的歌舞场景为中国戏曲舞台提供最美丽的画面”等［２］。这些积极意义当然也可以

运用到其他跨文化改编的分析当中。

总体来看，虽然这类跨文化的戏曲改编创作已经积累了一些代表性的剧目，但是这种实践活动基

本上仍然应该定位为当代戏剧文化背景下的戏曲实验活动。它体现了戏曲创意与跨文化实验的互动关

系。中国戏曲在寻找新的剧目、新的人物形象、新的故事内容的过程中，吸纳 “他者”文化的戏剧、

文学因素，其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选择”的问题，“适应”的问题，难免会出现或多或少的 “顾

此失彼”，然而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实验的定位才显得如此重要。充分认识这种定位对于我们的

创作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因为，一部大戏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许多项目实验取得突破的基础之上，如

果寄希望于一次大戏的投排便取得全面的丰收，在时间成本、经费投入等因素的限制下，几乎是很难

４０１

① 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９年改编的两个版本的 《榆树下的欲望》，无论是川剧的 《欲海狂潮》还是河南曲剧的 《榆树孤宅》的结尾，

我们都能看到跨文化改编下文化心理与现实需求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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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以往的效果也并不突出。任明耀曾经提议 “既可以编演全本戏，也可以选取其中精彩的片段

编演折子戏”［２］（３１６），这其实更接近实验的意义。折子戏是一种非常戏曲化的剧目创作形式和表现形式，

如果能够把它和西方戏剧中的小剧场戏剧的功能相结合，也许真能够开拓出一条探索跨文化戏曲创作

的新途径。

其实，西方人吸纳东方元素进行跨文化戏剧创作就和一些导演／演员自觉地尝试各种戏剧实验有着

密切的关系。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以耶日·格洛托夫斯基 （波兰）、尤金尼奥·巴尔巴 （意大利）、彼

得·布鲁克 （英国）、阿芮昂·姆努西肯 （法国）、理查·谢克纳 （美国）等世界著名导演／演员所做

的各种新戏剧实验为重点，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各种形式的跨文化戏剧创作。著名学者孙惠柱教

授对跨文化戏剧现象进行过一个大致的分类［３］：第一类是形式上的跨文化戏剧，它又可以分为两种情

况：一是 “用东方的艺术形式来讲西方的故事”；二是 “用西方的观念来讲东方的故事”，比如布莱希

特的 《高加索灰阑记》。第二类是内容上的跨文化戏剧，即 “直接用人物和情节来反映文化冲突”。他

认为，这种形式其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 《波斯人》、《美狄亚》等作品，当然还有当代的 《汤姆

大叔的小屋》、《西贡小姐》等作品。第三类是内容和形式二者相结合的跨文化作品。其经典代表作有

《死亡与国王的马夫》（沃里·索因卡）及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 《蝴蝶君》。反过来看，上文所概

述的在大陆地区所进行的各种戏曲改编西方经典的创作实践还是主要集中在第一类形式里，其中又以

第一种情况即 “用东方的艺术形式来讲西方的故事”居多。这种形式和种类相对单一和过于拥挤的情

况，也从反面印证了我们对于戏曲创意过程中实验的态度不明晰的一面。从实验的角度看，创作跨文

化的戏曲作品也许需要更多地兼顾到其他两种类型，从而使得各种可能性在实验中得以体现出来。

二

从形象入手来探索戏曲创作的可能性，也许是跨文化戏曲创作向其他类型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式。

因为，无论是西方的戏剧还是中国的戏曲，都是以塑造舞台人物形象为核心，这也是戏剧这门艺术一

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功能。我们已经有大量的人物形象比较分析的相关论文集中在比较文学和比较戏剧

的研究领域 （比如比较 《罗密欧和朱丽叶》与 《梁山伯和祝英台》等），但是这些汗牛充栋的研究成

果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转化成了舞台形象实验。即使研究的对象是非常感性的形象创造问题，这些

“文学性”的研究更多地还是处于从文字到文字的阶段。那么有没有可能让这样的研究──无论是已经

发展到相当成熟的还是正在尝试探讨的──更直接地为舞台形象创造服务，更直接地参与到从内容到

形式的跨文化戏剧实验中来了？

戏曲创作的跨文化实验大致可以分为两项内容：一是经典文本的形象分析，二是跨文化戏剧实验。

前一项内容主要是在西方话剧与中国戏曲文本中选择两个可以形成较好呼应关系的文本，然后对这两

个文本分别进行 “解剖”分析，以抽取各自文本中的人物元素与故事元素；后一项内容即是通过头脑

风暴、系列人物小品创作的方式将前一项内容中抽取出来的元素进行各种可能性的组合、编演与实验。

从某种角度上讲，前一项内容主要是为后一项内容服务的。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因为将创作项目定位为 “实验”，所以它可以借鉴运用 “戏剧工作坊”的形

式。其所设计的实验目标分为初级目标和高级目标两个层面：初级目标主要设定为在头脑风暴进行创

意、想象的基础上，以集体创作为主，个人创作为辅，形成互动性很强的创作模式。成果以形成系列

人物小品为主要方向，而不是着眼于创作大戏；高级目标旨在通过形成一系列戏曲人物小品后，将这

些成熟的小品连贯起来形成统一的风格与故事结构，打磨、拓展、精加工，不断完善成为较为成熟的

一部完整的作品。

所谓 “有较好呼应关系的文本”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目前主要还是以相近的人物形象为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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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比如，在中国与西方戏剧文学中都创造过非常有趣的吝啬鬼形象，那么这些非常接近的人物

形象有没有可能因为各自不同的文化差异而产生有机的戏剧联系了？有什么方法将这些联系产生的创

作思路发展成为一系列精彩的剧目了？

贾仁，是元代剧作家郑廷玉的杂剧 《看钱奴买冤家债主》里的主人公。他曾经非常穷，但因为一

次东岳庙 “感梦”得到了神仙的眷顾，获得二十年的福报后突然致富，家财万贯。可是他生性吝啬，

最后死的时候命运轮回，所有财产仍然复归了原主人。而阿巴贡来自于著名的法国喜剧家莫里哀的

《悭吝人》。莫里哀的故事相对而言更为复杂一些，主要是围绕着主人公的一桩扰心的婚事展开的，问

题出在他喜欢的那位年轻女子居然是他儿子的情人，而他千方百计地想利用儿女的婚姻发笔大财的计

划也因为儿女们各有主张最终破产。

通过经典文本分析可以发现，《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中的贾仁有着非常丰富的人物信息元素。他早

年是一个孤儿，从小父母双亡，别无亲眷；不仅一直贫困，而且干脆被人们定位为 “穷贾儿”；他在贫

困时靠着 “与人家挑土筑墙，和泥托坯，担水运浆”养活自己。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创作者意识到可以

充分想象他在不同的情境中可能会有的行为状态。更重要的是，元杂剧里讲了他一个非常经典的 “吝

啬段子”：有一次他走到街上，看见一家店铺正在卖油渌渌的烧鸭。他假装要买鸭子，乘机挝了一把，

弄得五个手指头全是油，赶紧掉头急匆匆地跑回家，进门就喊 “盛饭来”，吃一碗饭就咂一个指头，四

碗饭咂了四个指头，肚子撑得实在不行了。结果吃饱了人犯困就睡着了。不想此时来了一只狗，添了

他剩下的那个手指头。等到醒来才发现为时已晚，气得他一口气没缓过来，病倒在床，终于一命呜呼

了。———故事在夸张地刻画贾仁 “吝啬”的戏剧性格的同时，提供了一个具有独特性的信息，使得

“这个”吝啬与众不同起来，这个信息就是贾仁的手。在原作提供的戏剧事件中，贾仁的手确实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使人物具有了鲜明的特征与特质。创作者于是根据这一点展开想象与再创造，围绕着

“贾仁的手”这个从原作中抽取出来的戏剧性元素进行想象性发挥，力图使之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这

其实就为人物的戏曲小品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从而为 “贾仁遇到阿巴贡”的故事进一步展开提

供了更好的服务。也许可以创造一个序幕为贾仁来到阿巴贡家提供一个合理的故事起因，当然在阿巴

贡的故事里结婚这件事以及贾仁曾经是一个 “建筑工人”的经历，是可以提供一些相遇的契机的。如

果我们要让贾仁成为阿巴贡家的重要人物以至管家，很可能就需要好好地发挥 “贾仁的手”的戏剧功

能。要让这双 “神奇的手”能够最彻底地帮助阿巴贡实现既请客又最大限度地不花钱的心愿，那么还

有什么能阻止阿巴贡去接近 “穷贾仁”呢？

就 《悭吝人》的故事看，至少可以在两个问题上直接触碰到非常明显的 “跨文化”的因素：一个

是对待婚姻的问题，一个是对待女人的问题。就前一个问题而言，莫里哀所写的父亲与儿子公开争情

人的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是一个禁忌，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却也时有发生，这其中包

含了许多中西方文化态度的差异性；后一个问题更是如此，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有关对待女性的态度能

否真实地参与到阿巴贡婚姻的选择中来，也许会成为这个跨文化戏曲小品实验的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笔者之所以将跨文化背景下的戏曲创作进行这样的实验，看中的正是其中创意的思路以及其所拥

有的丰富的可能性。结合跨文化戏剧现象的类型来看，它显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拓正在寻求新剧目、

正在发展新形式以及正在尝试中西文化多种对话形式的中国戏曲在新时代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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